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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外交与边界*

———中国取道印度转运大米进藏的若干重要史实和意义(1951—1953)

戴 超 武

[摘 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取道印度转运大米进藏,是缓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粮食

短缺的重大举措;同时,通过向印度出售粮食,发展同印度的贸易,部分解决了驻藏部队物资短缺问题。在

印度协助转运大米和在印采购重要物资的情况下,中国在处理中印关系重大问题时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政

策和立场。印度决策者在同中国的有关谈判及实施转运的过程中,把转运大米同解决印度所谓的至关重

要的战略利益联系起来,凸显了其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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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印度请求中国出售粮食以缓解其国内饥荒,中国则以此换取印度同意协助转运大

米到西藏,并同意中国使用粮款在印购买物资。中印双方在1952年5月和7月达成相关协定和谅

解,这是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对中国而言,通过印度转运进藏的3500吨大米

和其他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驻藏部队的供给困难,有利于这一时期治藏战略的实施;同时,中国

还把向印度出口粮食同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即通过发展同印度的经贸关系,试图打

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印度在购买粮食的同时,利用此次转运,充分展示了其在这

一时期处理中印关系重大问题时以及在中国治藏战略中所具有的优势;印度把提供转运便利同解决

其所谓的在藏“根本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就是这种优势的突出表现。本文在整理中国外交部档

案馆、印度国家档案馆、尼赫鲁图书馆等解密档案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力图对中国取道印

度转运大米进藏的若干重要史实,特别是尼赫鲁的决策、中印两国交涉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论述,
以期阐释中印关系在和平解放西藏前后的基本特征、尼赫鲁处理相关问题的战略考虑及其所体现的

印度对华政策的本质。

一 中国向印度出售粮食和取道印度转运大米进藏的考虑

中国之所以考虑取道印度转运粮食进藏,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藏与和平解放西

藏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供给问题,特别是粮食短缺的巨大困难。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暨西藏军

区史》记载:“政务院、中央军委为解决西藏军区前方部队及地方工作人员的供给问题,通过外交途径

与印度政府商妥,从1952年7月起,从广东黄浦港陆续起运3500吨大米,海运至印度加尔各答港,由
印度负责转运至锡金首府冈渡。”①时任第18军进藏牦牛运输队队长的杨一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1952年元月,印度大使向我提出,要我国援借粮食百万吨以上,救济印度广大灾民。本着国际主义、
人道主义、中印友好精神,中央拟满足印方的要求。为解决我入藏部队当时粮食供应的困难,拟在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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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冷战时期的中印关系史研究”(18ZDA210),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中印关

系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2021CX0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暨西藏军区史》,拉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1994年8月印行,第119页。冈渡,即甘托克

(Gangtok),系当时锡金的首都。本文在涉及锡金首都时,因文献来源不同而有其他不同的译名,如干都、刚渡等,以下引用

时不再特别说明。



给印度大批粮食的同时,通过谈判,调运大米3500吨左右。……军委要求十八军研究接运方案上

报。”①这些记述揭示出这一重大事件的三个基本史实:其一,印度首先请求中国出售大米,以缓解其

国内饥荒;其二,中国在同意出售大米的同时,提出请印度协助转运粮食到西藏,以缓解入藏部队和人

员的供给问题;其三,大米转运是在外交部和外贸部的协调下,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在中央军委的

指导下实施完成的。因此,没有印度的请求,中国也无从要求印方协助转运。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印

两国达成的有关协议是具有双赢意义的②。
对中共中央而言,粮食供应和后勤保障问题能否解决,是决定入藏人员和解放军进藏后能不

能站稳脚跟的关键因素。西藏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历史上粮食短缺问题就极为突出,
每年都要输入相当数量的粮食。为此,对解放军进藏的粮食和后勤补给的供应及保障问题,中央

和西南局在部队进藏的决策过程中予以高度重视。1950年1月19日,刘伯承和邓小平致电中央

军委,建议“进军西藏宜沿四省适当路线作向心的迂回部署,尤其照顾到地形、经济困难,亦以多路

的向心进兵为宜”。1月24日,中央致电西南局、西北局,赞同“多路向心进兵”建议,以便解决粮食

及地形上的困难③。2月9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指示:为了保障进藏部队的粮食供应,要求尽

可能减少进藏部队的人数及强化运输补给④。邓小平和刘伯承在5月9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特

别强调:“入藏先遣部队目前严重的困难是没有粮吃,这个问题已成了4000人生命生存的问题,也
是解放西藏中的严重困难。……只要有饭吃,什么都好办。”5月28日,张国华军长在第18军党委

扩大会议上强调:“进军的困难是补给问题,补给不仅关系到进军,而且关系到西藏的建设。我们

要进军,最大的困难就是补给,最主要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历史上治藏成败与否,就看这个问题解

决的好坏。”⑤

同时,由于运输问题而面临的补给困难和粮食短缺,还严重制约着进藏的军事部署。1950年11
月12日,张国华在给昌都工委的电报中指出:“现在部队装备(皮袄皮裤)不齐,粮食没法解决。……
据上述情况今年无法进军。因此今年确定不进军,在昌都地区加强准备,视上述情况(粮食)基本上解

决,即可以执行进军拉萨任务。”⑥1951年5月22日,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召集西南、西北军区

首长,并有张经武、张国华参加的会议。会议认为,现在“应与过去的部署不同,兵力不必要那样多,以
减少粮食供应的困难”⑦。7月23日,西南局、西南军区致电张国华、谭冠三并范明,对第18军的入藏

部署作出明确指示:由于公路未修通昌都,靠牦牛从玉隆向拉萨运输350万公斤粮食是非常困难的,
空运飞机有限,甘孜机场尚未建成,不能作过高指望,对外贸易尚未实现,因此“今年入藏的补给工作

实有很大困难,并非过去估计的那样乐观”。西南局、西南军区强调:“依毛主席所面示的稳重方针,订
出较有把握的措施是必要与应该的。”因此,“先尽量减少第一批入拉萨的吃饭人数”,现在张经武已抵

亚东,达赖已准备回拉萨,先去一个团似更好些。同时,应组织骡马随先遣团行动,并大力组织牦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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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真:《由广东取道印度运大米进藏纪实》,氏著:《西藏记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回忆文集》下册,福州:海风出版社2011年

版,第446页。
对于向印度出售粮食,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在1956年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当时,印度发生严重粮荒,我国政府对印度的困难

慨然相助,先后输印粮食45万吨。这与美帝国主义乘人之危以取得政治权益为贷粮的条件成鲜明对照。印度朝野对我国

政府极为感谢。”[参见外交部亚洲司:“印度的基本情况和动向(1956年2月25日)”,档案号:102 00055 01,中国外交部

档案馆藏]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11页。刘伯承,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邓小平,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

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13页。
“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关于推迟进藏时间给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1950年2月26日)”,转引自杨一真:《西藏记忆:进军西

藏解放西藏回忆文集》上册,第137页;“邓小平、刘伯承致电中央军委转报天宝5月3日从甘孜的来电(1950年5月9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911页;“张国华在第18军党

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5月28日,转引自张向明:《张向明55年西藏工作实录》(自印本),2006年5月,第24
页。张向明,时任西藏工委社会部副部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张国华致昌都工委的电报(1950年11月12日)”,档案号:4010860 014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暨西藏军区史》,第75、87页。张经武,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输,还应“尽量就地取给一部分”①。9月初,邓小平在向张国华口头传达进藏工作指示时特别强调,西
藏目前的干部应该是越少越精干越好,机关干部第一步不宜多去,主要是防止补给困难,而造成事事

被动②。

1951年10月底,张国华、谭冠三率部进入拉萨几天后,西藏工委和第18军领导人开会,确定采

取以下措施:加紧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督促其协助购买和运输粮秣等物资;通过统一战线工作,争取

上层人士出售粮食和牛羊;按西南军区要求迅即调整部署兼顾部队分散就食;驻藏部队投入开荒生

产,以补充部分供应。同时,在阿沛·阿旺晋美的呼吁和协调下,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为解放军

采购粮食的临时机构“宋穷噶厦”,帮助从贵族、寺庙和西藏地方政府粮库采购粮食;当时,进藏部队从

西藏地方政府粮库采购了价值130万银元的粮食③。到1952年春夏之时,驻藏部队和机关人员的缺

粮、断粮情况更为严重,官兵一再压缩每日粮食定量,“先由1斤10两(16两为1市斤)减至1斤,再
由1斤减为半斤,半斤也难保证时,则辅以马料喝稀粥充饥”。西藏工委、军区继续就地采购粮食68
万公斤、牛1000余头、羊6000只、酥油3.5万公斤,勉强维持驻拉萨地区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的需

要④。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3月,“我军在当地采购粮食共710万斤”,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粮

价的上涨。以拉萨为例,西藏和平解放前,麦子1藏克售价17两藏银,1952年涨至80~100两藏银;
青稞1藏克售价17两藏银,1952年涨至70~90两藏银⑤。对此,张国华曾指出,1952年6月以前,
“我们的形势是很不安的,每天都要问问还有多少粮”⑥。

在中央看来,修建内地通往西藏的公路,是解决驻藏人员和部队后勤保障问题的根本举措。解放

军进驻太昭、拉萨、江孜、日喀则等地(通称太昭以西地区),部队和工作人员为1.1万人,其中拉萨为

4200余人,第18军的其余部队均在昌都以东筑路。同时,中央对康藏公路修通后所发挥的作用有着

清醒的认识,在1954年3月15日批复西藏工委《1954年工作计划草案》时明确指出:“即使今年康藏

公路可以通车,但尚有技术上的若干困难,不可能在通车之后,立即完全依靠公路解决供应问题,我们

至少在通车后还需要一年半载的时间克服一些有关运输上的主要困难,然后才能将主要物资运到拉

萨,对此要有充分思想准备。”⑦另外,从西康运1市斤大米到西藏,运费需2块银元,从印度运则为1
元3角⑧。

解放军进藏后的粮食短缺,还在于印度指示不丹禁运大米进藏,以配合这一时期印度对西藏的贸

易管制和禁运政策⑨。不丹的大米过去主要出口到西藏的亚东、帕里等地,每年1000驮(2000皮袋),

1950年减为750驮,“但自去年11月起即封锁禁运,不许藏商进入,米价突涨。帕里从四两每升涨至

八两直至十多两。不丹王储透露,封锁为印度指示,若不丹无力封锁,印度可派兵驻守。不丹不愿印

军开来,故自行主动派兵封锁”。这一情况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1951年8月26日,中央致电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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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局、西南军区致张国华、谭冠三并范明的电报(1951年7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暨西藏军区史》,第89~
90页。谭冠三,时任第18军政委。范明,时任西北局西藏工委书记、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
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48页。
阿沛·阿旺晋美:《帮助人民解放军解决粮食供给困难》,《西藏日报》,2019年12月20日,第3版。阿沛·阿旺晋美,时任西

藏地方政府噶伦。
杨一真:《由广东取道印度运大米进藏纪实》,氏著:《西藏记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回忆文集》下册,第444~445页;《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18军暨西藏军区史》,第119~120页。
参见军委联络部:《西藏目前主要军政经济情况汇编》(1952年4月12日),档案号:105 00119 0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暨西藏军区史》,第99~100页。1藏克,约合28市斤;一枚银元按当时价格可兑换藏银15两。
“张国华在中央民委党组谈西藏财政、经济等情况纪要(1954年4月11日)”,参见杨一真:《由广东取道印度运大米进藏纪

实》,氏著:《西藏记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回忆文集》下册,第445页。
“中央批复西藏工委《1954年工作计划草案》(1954年3月15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

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73~74页。
杨一真:《由广东取道印度运大米进藏纪实》,氏著:《西藏记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回忆文集》下册,第445页。
有关印度在解放军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前后对西藏地区的贸易管制和禁运,参见戴超武:《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

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1950—1962)》上,《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6期,第24~37页。
“报总情报部转驻印度大使馆并十八军不丹封锁边境禁运食米至藏(1951年8月15日)”,档案号:118 00262 01(1),中国

外交部档案馆藏。



局:“目前不丹封锁粮食进口及印度对出口羊毛加征高税两问题,待我军到达边疆建立了军政委员会

议后,再统一处理。”①

在上述背景下,印度由于其国内饥荒请求中国出售粮食,为中方决定取道印度转运大米和物资进

藏提供了契机。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印两国在1951年1月3日签订5万吨大米和16500长吨麻

袋合同,大米共价值210000英镑,麻袋共价值2269575英镑。双方在2月份还就中方继续出售粮食

的品种、数量和价格等问题进行接触②。3月26日,印度驻华使馆参赞考尔(T.N.Kaul)正式向中国

外交部亚洲司提出:印度由于今年缺粮200万吨,希望知道中方是否准备继续向印度出口粮食,数量、
种类以及价格如何? 3月28日,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陈家康接见考尔时,对印方的要求作了答复。
陈家康说,“中国人民政府为了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除业已成交的5万吨大米外,现准备继续

向印度出售粮食100万吨;其中,大米50万吨,杂粮(苞米、高粱、一部分豆类)50万吨。至于价格,大
米,中国口岸交付,散装,每吨116美元;苞米,中国口岸交付,散装,每吨67美元;高粱,中国口岸交

付,散装,每吨56美元。陈家康告诉考尔:“如印度政府需要此项粮食,可以指定代表与中国人民政府

贸易部,进行具体谈判。”③4月5日,周恩来在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谈话时表示,对
西藏的粮食供应,也将要经过印度运达,希望印度为中国经由加尔各答向西藏运粮提供便利;同时表

示,中国将会在1952年继续向印度提供粮食,以换取某些商品④。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中国领导人

正式向印方提出转运要求的最早的会谈记录。

1951年4月底,印度粮食农业部联合秘书邓来(K.R.Damle)访问中国,商谈购买粮食事宜。中印

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和协议。4月25日,中印签订出口5万吨高粱的合同,价值100万英镑(约合

133万卢比)。合同规定:“运方所租船只,不得悬挂美国或日本国旗,其船只亦不得为美国或日本籍

的。”⑤5月22日,两国签订40万吨高粱和14000长吨麻袋合同;高粱价值106466666卢比10安那,
麻袋价值为52870000卢比。5月31日,两国签订16500公吨大米合同,价值为9114187卢比⑥。

1952年4月29日,中印双方签订10万吨大米合同,价值5810万卢比⑦。在中国向印度出售粮

食的情况下,5月26日,中国驻印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同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梅农(K.P.S.Menon)、联
合秘书哈克萨尔(S.N.Haksar)达成谅解。印方同意,自1952年6月到12月每月从加尔各答港口运

送500吨大米至亚东,运费由中方支付⑧。7月18日,申健同梅农达成有关运输3500吨大米到西藏

的谅解,双方约定:第一,中国向印度出售10万吨大米,以换取印度协助中方运粮3500吨到西藏。总

运装费为34亿元人民币(旧制),印度政府先行垫付有关费用;第一批中国运藏大米,于7月3日抵达

加尔各答港口,计1000吨。第二批于7月15日由中国黄埔港装船运出,计2500吨,均请印方转运。
第二,大米运抵加尔各答后,由印度政府代表阿南德(P.L.Anand)与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会同点

包、过磅、检验包装情况、抽取米样、查看大米质量后即由印度政府代表接收,并出收据给中国驻加尔

各答总领事馆。第三,自加尔各答至干都之运输事宜,由印度政府负责,一切运输费用暂由印度政府

垫付,每月由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与印度政府结算一次。第四,由干都至亚东之大米驼运由中国政府负

责,但在印度境内之治安问题,请印度政府负责。草料问题在中国境内由中国政府负责,在锡金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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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中央致西南局的电报(1951年8月26日)”,档案号:118 00262 01(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有关情况参见“关于印度粮食问题(1952年2月1日—2月28日)”,档案号:105 00236 02,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长吨是

英制计重单位,1长吨等于1016公斤。
“陈家康代司长同印度驻华使馆参赞考尔谈粮食问题(1951年3月28日)”,档案号:105 00081 07,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印度驻华使馆致印度外交部的电报(1952年4月6日)”(“FromIndembassy,PekingtoForeign,NewDelhi”),阿维塔尔·
巴辛:《印度与中国的关系(1947—2000):文献史研究》(AvtarSinghBhasin,India-ChinaRelations,1947—2000:ADocu-
mentaryStudy)第2卷,新德里:吉提卡出版社2018年版,第864页。《周恩来年谱》所记载的周恩来同潘尼迦的此次会谈内

容,主要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问题,并未收录上述有关转运粮食的谈话内容[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我向印度出口五万吨高粱合同书(1951年4月29日)”,档案号:105 00017 01(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印关系大事记》(1956年9月),档案号:105 00535 0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藏。
“运输大米的照会(1952年5月26日)”,档案号:105 00154 0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由印度政府负责代购①。按照上述约定,第一批运藏大米1000吨,由货轮“森南布利斯号”(Sunnan-
bris)运送,于6月19日由广州黄埔港出发,开往加尔各答,7月3日抵达,该船还装载中方出售印度

的6200吨大米。7月15日,第二批由中国黄埔港装船,计2500吨;“海洋奋进号”(OceanEndeav-
our)于7月23日起航,8月14日抵达,18日卸货完毕②。

中印有关转运粮食的谈判开始之后,西藏军区就着手组建专门机构,负责大米和物资的接收。

1952年1月25日,西藏军区打电报给总参谋部和西南军区,汇报接收大米的准备工作。西藏军区在

电报中说:“遵照军委决定通过外交途径经印度转运大米进藏的指示,我决定在亚东成立接管物资转

运站,以傅生同志为站长,周川萍同志为政治委员,并派第52师一个连护卫。该站组成后,拟于2月

20日去亚东。”中央批准了上述请求。4月15日,中央军委指示西藏军区派人于6月18日去印度和

亚东,准备接运从印度运送来的3500吨大米③。5月30日,西藏军区致电帕里转运站并第154团,作
出如下指示:其一,决定在亚东接收700万斤粮食,转运站移到亚东,负责接收事宜,帕里的接运将另

外组站负责;其二,准备于7月初以第154团一个营及铁木石工(军民共200人)去亚东造车,并以第

154团另一个营自亚东向帕里修建大车路;其三,团指挥所机关住亚东附近,以便统一指挥修路和建

库部队④。6月2日,中央军委电示西藏军区:与印度粮食谈判大体已完,从6月份起每月平均送藏

500吨,12月底共送3500吨,均系大米,拟自6月1日后即起运,请即派人去德里我驻印大使馆参加

商谈。西藏军区决定由时任军区参谋长的李觉和西藏贸易公司总经理的罗家镐前往印度⑤。时任印

度驻拉萨使团团长沈书美(SumulSinha)在6月13日给印度外交部的电报中,报告了中方为此事申

请签证的情况。沈书美在电报中说,中方正极力要求获得签证,并强调3位申请者去新德里是“至关

重要的,因为他们必须与印度政府就运输安排进行谈判,特别是安排从甘托克开始的运输事宜”。同

时,中方还提出,由于运输需要,“印度政府要求从西藏运去1500头骡子,这些也都需要中方的监督”,
因此,这3名申请者必须立即前往。尽管沈书美认为中方提出的问题“更多的是出于想象而非现实”,
但他还是发放了签证⑥。

西藏工委为尽快完成运送大米的任务,决定组织转运组派驻甘托克,责令亚东的军地单位组织落

实此项工作。1952年7月,西藏军区第154团(欠第3营,该营仍驻拉萨)由江孜、日喀则移驻亚东。
第154团进驻亚东后,在噶林岗、春丕塘、帕里之间展开修建仓库及亚东至江孜的马车路任务。西藏

军区派后勤部副部长扶廷修到亚东,组建物资转运站,西藏贸易公司在亚东设立分公司,并成立了亚

东修建运输党委,统一组织接转大米,修建仓库、马车路及办理与印度的通商贸易等事宜。转运站在

当地开展工作,动员藏族群众参加骡马运输⑦。由于从甘托克到西藏只能完全靠骡马驮运,1匹骡子

可驮运120斤大米,运完3500吨大米需要5万多匹次的骡马。当时动员的运输力量,包括后藏地区

的200头,前藏地区的500头,军区的760头,羊毛商的1000头(1952年11月底增至2000头)。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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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印度双方就我提出经印度转运大米至西藏问题达成谅解之往来照会(1952年7月18日)”,档案号:105 00154 01
(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为函告经印度转西藏大米装卸日期数量及船名由”,中国海外运输公司致函外交部亚洲司陈家康司长(1953年2月26日),
档案号:105 00154 03(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西藏军区报军委总参谋部并西南军区(1952年1月25日)”,参见杨一真:《由广东取道印度运大米进藏纪实》,氏著:《西藏

记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回忆文集》下册,第446页。傅生,时任西北联络处情报科副科长;周川萍,时任西藏军区军供科科

长。
“西藏军区致帕里转运站并154团的电报(1952年5月30日)”,参见杨一真:《由广东取道印度运大米进藏纪实》,氏著:《西
藏记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回忆文集》下册,第447页。
参见杨一真:《由广东取道印度运大米进藏纪实》,氏著:《西藏记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回忆文集》下册,第447页。
“印度驻拉萨使团致印度外交部的电报(1952年6月13日)”(“From Mission,LhasatoForeign,NewDelhi”),阿维塔尔·巴

辛:《印度与中国的关系(1947—2000):文献史研究》第2卷,第813页。根据罗家镐的回忆,前往印度的三人是李觉、罗家镐

和随行的英文翻译赵瑞先(参见罗家镐、黄可:《对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工委财贸工作的回顾》,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

究室编:《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纪录》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95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暨西藏军区史》,第119~120页;杨一真:《由广东取道印度运大米进藏纪实》,氏著:《西藏记忆:进
军西藏解放西藏回忆文集》下册,第449页。



数量的驮力,驻印大使馆估计要到1953年方可运完,西藏军区认为需要7个月的时间①。
与此同时,由周川萍(帕里转运组政委)、他新(帕里物资转运站、亚东物资转运站秘书组组长)、亚

东地方头人代表萨空·次仁多吉等人组成转运小组,于1952年8月进驻甘托克,开始组织运输工作,
计划用半年时间完成2000吨大米的运输任务。如何完成这项工作,萨空·次仁多吉向转运小组提出

建议:一是运输任务必须落实到所有进藏运输的每批骡马的头上,而这一分配任务的权限在亚东宗

本,这需要亚东的军政部门与宗本进行交涉。二是必须取得锡金王室和其职能部门的支持,这件事可

由他本人来办,因为他和锡金王室有良好的私交。锡金政府有运输车队,可承包从西里古里到甘托克

的运输。三是8月以后正逢雨季,运输大米须采取防潮措施,可借鉴英国人的经验,把粮食装在防水

的帆布袋里。此外,萨空·次仁多吉提出如何防止粮食在途中丢失等具体建议。转运组采纳了上述

建议,使第一批2000吨大米的运输任务得以顺利完成②。7月30日,第一批大米运抵亚东。
李觉在印度商谈转运大米的同时,还开始采购部分物资。他们先在加尔各答订购大米、花生、罐

头、奶粉、食物油、布匹、蜡烛、煤油、香皂、肥皂、笔记本、纸张等物资,费用由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

统一结算。在新德里,李觉、罗家镐在中国使馆的帮助下商定购物清单,其中包括电讯器材、生产用的

铁镐铁锹、食品罐头和油脂、布匹、药品、鞋等物资,以及种牛、种猪、种鸡和苹果树苗,并按印度市场价

格做出预算,通过大使馆电台报到国内。采购计划获批后,中央立即将外汇拨给大使馆;时任使馆代

办的申健指定专人将物资购齐,并让在印度的华侨商家“宝元通”承包运送到亚东。1952年8月初,
当李觉一行返回亚东不久,采购的物资就陆续运入西藏。这批大米和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驻藏

部队和工委机关的供应困难③。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此时决定向印度出售粮食,除以此请求印度提供运输便利的考虑之外,还突

出体现了新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大力发展同新近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以期打破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1951年4月2日,陈云和薄一波在致电各大区负责人通报印

度向中国购买粮食一事时指出:“我们现有余粮300万吨,答应出售给印度100万吨,这样做可以减少

印度对美国粮食的依赖。”④5月5日,陈家康在同高尔参赞谈话时,高尔也表示说:至少印度不会接受

美国带有政治要求的交易,因此在此期间加强中印交易,以暴露美国⑤。

二 印度对待转运粮食的态度与尼赫鲁的决策

印度决定为中国转运粮食进藏提供便利,首先是由于国内面临严重的灾荒、在对外寻求粮食援助

的过程中中国答应其请求的结果。印度先是向美国和苏联求助。1949年10月尼赫鲁访美时,请求

美国提供粮食援助,但美方坚持必须监督粮食的发放,尼赫鲁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尼赫鲁事后曾表

示:“当我在美国时,就以特价或延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约100万吨小麦的问题,进行了很多次会谈。艾

奇逊国务卿确实向我保证说,这是可安排的,但最终整个事情都没成,因为给我们开出的条件,是很难

接受的。事实上,压根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⑥这一时期印度还寻求苏联的帮助。1951年5月10
日,苏联宣布同意印度以现金购买5万吨小麦,第一批6700吨于5月31日运抵孟买;6月22日,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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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与军委刘尽臣谈运粮情况(1952年12月13日)”,档案号:105 00154 05,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参见萨空·旺堆:《我的大哥:萨空·次仁多吉》,《中国西藏》2009年第5期,第62~65页。
有关李觉、罗家镐等人赴印度的采购情况,参见李觉:《回忆和平解放西藏》,西藏军区政治部编:《世界屋脊风云录》(一),北
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6页。
“陈云、薄一波致电各大区负责人(1951年4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5年版,第88页。
“外交部陈家康同高尔谈话(1951年5月5日)”,档案号:105 00084 1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高尔,即前文所提到的考

尔;此后引文依据档案原文,均使用高尔。
“致埃德维娜·蒙巴顿的信函(1950年5月18日)”(“ToEdwinaMountbatten”),S.戈帕尔编:《尼赫鲁选集》(S.Gopal,ed.,

SelectedWorksofJawaharlalNehru)第2系列第14卷第2部分,新德里:尼赫鲁纪念基金会1993年版,第217页。



和苏联在新德里签署一项易货协议,苏联供应10万吨小麦,印度供应黄麻、茶叶以及其他等值商

品①。
为进一步缓解国内的粮食危机,1951年年初,印度请求中国予以帮助。中国在答应印度请求的

同时,也提出请印度协助转运粮食到西藏的要求。在有关转运粮食的谈判过程中,印度驻华大使馆特

别是潘尼迦大使不断向尼赫鲁汇报谈判的进展②,尼赫鲁则对相关问题做出重要的指示。这些指示

突出体现了他在这一问题上更为深层的战略考虑。

1952年4月5日,周恩来同潘尼迦谈话时表示,在未来的许多年,西藏的日常经济将同印度联系

起来,因为与布匹等相关的日用品均来自印度。对西藏的粮食供应,也将要经过印度运达,希望印度

为中国经由加尔各答向西藏运粮提供便利。他在会谈中还询问潘尼迦,对修筑一条从印度通往拉萨

的公路,印方持何态度③。4月10日,潘尼迦打电报给尼赫鲁,汇报他同周恩来的谈话以及近期同中

国进行有关粮食谈判的进展。潘尼迦说,为宣布与印度签订贸易协定,中国政府今天提议,从5月至

7月,以国际市场价格供应20万吨大米的一半,即10万吨,有关规格和具体价格将在周一告知。中

国政府希望粮款一半以卢比支付,一半以可兑换英镑支付。潘尼迦在电报中强调,“这一提议是在中

国自身存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提出的,是特殊的友好姿态”;中国政府同意签署一项单独合同(非易货

交易),由此通过陆路向西藏供应物资,通过海路向中国其他地区供应物资,他们将在周一提出要求。
潘尼迦汇报说,中方一直提出要求提供运输便利,在5月份从中国内地经印度转运1万吨粮食(主要

是大米,部分是小麦)到西藏,同时从西藏经印度转运3000吨物资(主要是羊毛)到内地。中方想了解

每吨货物从加尔各答到西里古里的铁路运价以及从西里古里到西藏的陆路运费,同时还想知道港口

费和其他费用的详情。中方同意,为转运粮食进藏,自己将安排从中国到加尔各答的船只以及安排西

藏羊毛运到内地的船只。潘尼迦认为:“考虑到运输数量不多、西藏粮食的短缺以及西藏羊毛贸易停

滞不前等因素,建议我方同意中方的要求,以此作为友谊的姿态。”潘尼迦还指出,“假如我方准备在从

中国(内地)运粮到西藏以及从西藏运羊毛到中国(内地)方面做出类似的让步的话”,那么,从中国运

到印度的粮食可能会减免港口费和其他运费④。

1952年4月12日,尼赫鲁给潘尼迦发去一封长电报,对潘尼迦上述汇报做出指示,更为重要的,
该电报突出体现了尼赫鲁在转运粮食问题上的诸多战略考虑。首先,在表示感谢中国出售大米的同

时,尼赫鲁指示潘尼迦,一方面,谈判中要把维持传统的印藏边贸同有关通过印度运送大量货物到西

藏的新的贸易建议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要把转运大米进藏同中国向印度出售10万吨大米“完全分

开”。尼赫鲁此番用意非常明确。其次,尼赫鲁对中国“不愿讨论我们在藏利益的根本问题”,表示极

大的不满。尼赫鲁指出,是周恩来自己在去年9月份提议的,但在印方表示准备谈判的意愿并向中方

提交在藏利益的照会之后,中方以“进藏时间不长,尚未对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作为借口,这是“不能

让人信服的”。最后,尼赫鲁认为,中方建议不仅产生了“非常困难的运输问题”,同时“还具有某些政

治上的意义”。尼赫鲁表示,为中国转运物资,“意味着要修改现行贸易方式,以及持续地、大规模地提

供运输设施”,为此“提出了有关供应和运输的重要问题,这需要几个部门进行考虑。我们运输系统的

负担已非常沉重了,必须认真考虑任何额外的负担”,但印方“准备研究这一问题,这是我方应保有的

特权,以便在中国和我们进行全面解决问题的谈判中,以此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尼赫鲁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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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这一阶段对印度的粮食援助,参见S.戈帕尔编:《尼赫鲁选集》(S.Gopal,ed.,SelectedWorksofJawaharlalNehru)第2
系列第16卷第1部分,新德里:尼赫鲁纪念基金会1994年版,第71页。

K.M.潘尼迦:《自传》(K.M.Panikkar,AnAutobiography),马德拉斯: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39页。潘尼迦在自传

里对有关印度从中国购买粮食的谈判及相关交涉论述极少,其中仅提到“印度当时缺少粮食,正努力从中国进口大米和高

粱”,而对协助转运大米进藏一事则只字未提。
“印度驻华使馆致印度外交部的电报(1952年4月6日)”(“FromIndembassy,PekingtoForeign,NewDelhi”),阿维塔尔·
巴辛:《印度与中国的关系(1947—2000):文献史研究》第2卷,第864页。
“印度驻华使馆致印度外交部的电报(1952年4月10日)”(“FromIndembassy,PekingtoForeign,NewDelhi”),阿维塔尔·
巴辛:《印度与中国的关系(1947—2000):文献史研究》(AvtarSinghBhasin,India-ChinaRelations,1947—2000:ADocu-
mentaryStudy)第1卷,新德里:吉提卡出版社2018年版,第675~676页。



零散地接受这类建议,“而并未获得根本问题的解决”,这对印度是“不利的”。尼赫鲁还特别指示说:
“对中国驻藏部队而言,这些物资供应想必是必不可少的;据各种报道看,他们需要大量的物资。对中

国在西藏大批部队的调动和驻留提供便利,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担心。”因此,印方乐于提供运输便利,
但“这些必须被视为根本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非片面的安排。对周恩来提出的修筑公路

的建议,尼赫鲁认为这对印方而言并无什么特别的好处①。
由此可见,尼赫鲁把为中国提供运输便利同解决中印之间所谓的“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尼赫

鲁眼中的所谓“根本问题”,就是印度同中国的边界问题。1949年12月,尼赫鲁在向各邦首席部长说

明对西藏的政策时,就特别突出了边界问题。他说:“我们对西藏的政策颇不明确,这是从英国统治时

期继承过来的。我们承认的,是西藏的自治,而这种自治是处于某种模糊的中国宗主权之下所具有

的。从法律上严格说来,我们不能否认那种宗主权。我们希望西藏享有自治,希望它直接同我们打交

道,而且我们对此也将加以推动。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并不能施加有效的压力,去改变西藏事态的

发展。因之,我们对自己所要采取的步骤,须谨慎小心,不要卷入那些力所不逮的事情。……有一件

事是明白无误的,我们不允许对印度领土有丝毫的干涉、侵犯或侵占,无论是发生在哪里。”②因此,尼
赫鲁在1950年10月25日指示潘尼迦:“至于西藏,我们的立场首先是同西藏的边界,也就是必须坚

持麦克马洪线。对这个问题毫无争论的余地。有关西藏的内部事务,我们热切希望,能在中国宗主权

之下承认西藏自治,并允许保留我方商务代表和其他利益。”③尼赫鲁坚持,同其他问题相比,印中边

界问题更需要关注。尼赫鲁表示:“我们不仅关注自身直接的边界,而且还关注同尼泊尔、不丹和锡金

的边界;我们已在议会明确表示,必须维持这些边界。”④

尼赫鲁有关中印之间“根本问题”的考虑,毫无疑问是这一时期印度决策者在制定对华政策时的

共识。1949年11月4日,潘尼迦就印度对西藏的政策向印度外交部报告了自己的想法。他在电报

中说,“必须坦率地面对我方政治影响力的消失,但通过谨慎的谈判,我方的贸易利益应能得以保持”;
其原因就在于,“对新中国来说,在今后若干年内,它不可能把毗邻西藏的省份发展起来,不可能提供

藏人的需求,也不可能为西藏的产品找到销路”⑤。11月12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梅农就潘尼迦的

上述电报做出批示时指出:“我们最能做的和最应该做的,就是确保同西藏和中国的国际边界得到中

国新政府的尊重,我们越少谈论维持西藏的自治,或越少谈论寻求外界对西藏自治的支持,对我们就

越好。”至于潘尼迦所提的驻拉萨使团以及江孜、亚东的商代处等权益,梅农表示,这些权益均来自

1914年条约(即《西姆拉条约》),“无论如何,中国没有批准这个条约,在中国看来它没有任何效力”。
梅农认为,印度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是,“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撤走该使团,以避免大丢颜面”。针对潘

尼迦关于维护在藏权益的建议,梅农表示,印度在藏的贸易利益并不大,茶叶并无多少销路,羊毛作为

西藏出口的主要产品,在印度也无太大市场,而且“在藏的贸易利益一直都从属于政治利益”。梅农强

调:“我方最至关重要的关切就是同西藏的边界。这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它依据的是1914年条约,中
国拒绝批准它。而且噶厦也并未全部接受这一边界,一直都对达旺地区提出要求,这主要是由于我方

在1914—1934年这段时间无所作为,我们那时几乎忘记了麦克马洪线的存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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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潘尼迦的电报(1952年4月12日)”(“CabletoK.M.Panikkar”),阿维塔尔·巴辛:《印度与中国的关系(1947—2000):文
献史研究》第1卷,第676~678页。
“给首席部长的信函(1949年12月1日)”(“LetterstoChiefMinisters”),S.戈帕尔编:《尼赫鲁选集》(S.Gopal,ed.,Selected
WorksofJawaharlalNehru)第2系列第14卷第1部分,新德里:尼赫鲁纪念基金会1992年版,第367页。
“给潘尼迦的电报(1950年10月25日)”(“ToK.M.Panikkar”),S.戈帕尔编:《尼赫鲁选集》(S.Gopal,ed.,SelectedWorksof
JawaharlalNehru)第2系列第15卷第1部分,新德里:尼赫鲁纪念基金会1993年版,第442~443页。
“给潘尼迦的电报(1952年5月24日)”(“CabletoK.M.Panikkar”),阿维塔尔·巴辛:《印度与中国的关系(1947—2000):文
献史研究》第2卷,第880页。
“潘尼迦有关西藏政策的说明(1949年11月4日)”(“NotebyK.M.PanikkaronTibetPolicy”),阿维塔尔·巴辛:《印度与中

国的关系(1947—2000):文献史研究》第1卷,第116页。
“外交秘书梅农就上述说明所做的批示(1949年11月12日)”(“NotebyForeignSecretaryK.P.S.Menonontheabove
Note”),阿维塔尔·巴辛:《印度与中国的关系(1947—2000):文献史研究》第1卷,第168~169页。



1952年4月14日,印度驻华使馆向印度外交部汇报说,已告知中国政府:其一,要把通过印度

转运粮食进藏同出售大米的协定完全分开;其二,鉴于印方铁路运力的沉重负荷,可提供的运输量

可能会较小;其三,提供此种运输便利是考虑到中方在西藏遇到的困难,只是作为个案处理,不能

视之为将来的先例。有关大米的售价,电报提到是每吨750卢比,但中方也正将其降到每吨611
卢比左右的国际市场价格①。就转运粮食进藏问题,印度外交部征询印度驻拉萨使团和驻锡金政

治专员公署的意见。4月15日,印度外交部电告驻锡金政务官卡堡尔(BalrajKrishnaKapur):有关

中国希望就“经由印度向西藏运送粮食和其他物品提供便利”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要求,潘尼迦已报

告外交部;外交部认为,这是“一项新奇的要求”(anovelrequest),因为“这项拟议中的贸易协定同

印中之间古老的边贸是极为不同的,同时也将产生极其困难的运输和供应方面的问题”。外交部

的意见是,“无论如何,此种请求只能同有关我方在藏地位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放在一起加以考

虑”;中方请求虽可作特例处理,但要强调“我方对根本问题的态度”②。印度驻拉萨使团对提供运

输转运持保留意见,建议推迟作出决定。4月17日,沈书美在给印度外交部的电报中强调说,拒绝

提供这些便利,起码表示印度在道义上并不赞同中方在西藏所采取的行动,“不应给……中国人留

下这样的印象,即我方如此这般特殊地对待他们,是出于惧怕他们的武力”。沈书美建议:“我敦

请,尽可能推迟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时间将暴露中国人隐藏起来的内心,同时也将暴露他们对

待我们的态度以及对待我们边境地区的态度。”③

1952年4月18日,卡堡尔给印度外交部发去一封绝密电报,提出自己的建议。卡堡尔指出,尽
管中国的驻藏部队尽量在当地获得补给,但未来几个月他们在西藏南部和西部的处境将会越来越困

难,除非能通过印度获取供给。卡堡尔强调说,除非爆发一场世界大战,把中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

地方,否则中国的驻藏部队将会继续驻扎在西藏;因此,“我方拒绝提供便利,只会推迟中国人巩固其

地位,但并不能阻止他们那样做”。卡堡尔表示,他个人支持沈书美的建议,即“应搁置对中方的请求

作出决定,直到他们表现出达成协议的意愿,并澄清其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的态度”④。
对沈书美提出的建议,印度外交部在1952年4月19日电示沈书美:印方就转运粮食一事“已向

中国政府充分说明了我方立场”;“这既由当前局势所决定,同时也是出于更为广泛的政策考虑”。电

报指出,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我们对华政策的重要性更大,未来也将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历史、
地理以及近期事态的发展,促使我们这样做”。电报明确表示:“我们无意让印度成为中国向西藏(地
区)供应物资的固定通道,与此同时,也不能以纯粹的道义以及假定的理由,去拒绝其运输少量粮食的

具体要求。假若我方遇到了实际困难,那又另当别论。”电报强调说,印度对大米的需求,是不能拒绝

中方请求的主要考虑,“我们自身对大米的需求非常迫切,中国政府已答应提供10万吨。我方如完全

拒绝提供运输便利,这将无助于藏人,还可能削弱我方通过保持驻拉萨使团和其他的途径,来影响西

藏事态发展的能力。在不久的将来,我方预料会同中国商讨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那些同西藏相关的

问题。我方不会由于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而放弃任何至关重要的立场或合法权利”⑤。针对卡堡尔

的意见,印度外交部在4月20日复电指出:“我们同意你的结论,即拒绝向中国提供运输便利,将不会

对其在藏处境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相反地,对我们而言,它可能对保持我方在西藏一直所具有的影响

产生更大的困难。我方正审查中国政府请求运输特定数量的粮食所具有的实际意义。但我方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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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驻华使馆致印度外交部的电报(1952年4月14日)”(“FromIndembassy,PekingtoForeign,NewDehi”),阿维塔尔·
巴辛:《印度与中国的关系(1947—2000):文献史研究》第2卷,第867页。
“印度外交部给印度驻锡金政务官的电报(1952年4月15日)”(“FromForeign,NewDelhitoPolitical,Sikkim,Gang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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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经由印度转运物资的一揽子建议,除非是当事关西藏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①

1952年5月3日,尼赫鲁打电报给潘尼迦:“我方准备向西藏提供运输便利,但此种便利完全受

制于可在山路使用的驮力。这种运输既可用于运米,也可运其他物资,或部分运米,部分运送其他物

资。”②在5月5日的指示中,尼赫鲁表示:“我方应通过驻华大使,向中方通报运输情况。这就意味

着,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从铁路终点站到边界地区,所能安排的驮力最大运输量将为1800吨,数量

甚至可能还会更少。我方应同意通过印度转运这一数量的粮食。”③5月5日,印度外交部电告驻拉萨

使团:“中国政府要求我方提供转运便利,在未来3个月内将1万吨粮食从中国(内地)运往西藏(地
方);经过慎重考虑各方面的情况……我方已同意这一要求。”电报指出,由于甘托克以外山路的运输

困难,和中方所要求的1万吨相比,运输量将不可能超过1500吨。电报解释说,印方之所以这样做,
首先是西藏粮食短缺的实际情况,同时,中方已确定向印方出售1万吨大米,这个交易“不要因为完全

拒绝中方的请求而受到损害”④。
在1952年5月份中印双方的会谈中,印方遵照尼赫鲁的指示,坚持以下三点:其一,印方同意为

中方经过印度转运大米进藏提供便利,“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善意,此事必须同向我方出售大米完全

分开”;其二,印方提供运输便利,仅是到1952年年底的临时措施,“今后的安排,将作为全面解决两国

政府在藏贸易关系的一部分,加以讨论”;其三,印方不能保证最低的运输量,将尽量每月运送500吨,
“但这要视天气情况及西藏可提供的所需骡子的数量而定”,同时,中方要承担运输的风险和费用。中

方在会谈中希望改在帕里交货,而不是原定的亚东。中方同意将转运大米和出售粮食分开处理,但建

议可同时进行⑤。
针对上述谈判情况,尼赫鲁在1952年5月24日指示潘尼迦:“我方答应到1952年年底,每月运

输500吨大米;鉴于天气和骡子驮力的情况,我方将努力为中国运送3500吨。”不过尼赫鲁认为,这个

看来是很难实现的,因为第一批货物不可能在下个月运到,而且恶劣的天气也将会使地面运输延迟1
个月。因此,2500吨或许是可做到的,“这一点应向中方解释,以免将来引起误会”。对于中方提出的

将交货地点由亚东改为帕里,尼赫鲁表示“正在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电报中明确告诉潘尼

迦:“任何永久性的或半永久性的安排,只能作为全面解决我们在西藏利益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正如

你所知晓的,这些利益并非限于贸易关系,必须涉及诸如对边界的确认这样的政治利益)。”但尼赫鲁

同时也嘱咐潘尼迦,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最好不要提及这点”⑥。根据尼赫鲁的上述指示,印度

驻华使馆在5月24日照会中国外贸部:中国中央政府有关请求印度政府经由印度境内向西藏转运粮

食提供运输便利一事,印方答复如下:其一,作为对中国的“友好姿态”,印度同意于1952年6月至12
月提供从加尔各答港到帕里每月运输500吨大米的便利;其二,一切运输费用和因不可抗力(forece
majeure)而造成的其他开支和损失,概由中方承担;其三,中国政府将运输的3500吨粮食,在加尔各

答港交付给印度政府指定的机构,这一机构负责运输货物到帕里,交付给中方指定的收货方。有关运

费、在印境内的运输以及运至帕里的事宜,将由中国驻印使馆同印度政府协商。印度境内的运输事宜

将由印度政府指定的机构全权负责。中方提出,应将天气因素包括在“不可抗力”之中,并要讨论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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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第2卷,第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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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另外,中方也同意,有关印度协助转运一事,将不予公开①。

1952年5月25日,印度外交部指示驻华使馆:建议将合同中的“因不可抗力所造成”(causedby
forcemajeure),改为“因印度政府无法控制的情形”(duetocircumstanceseverwhichtheGovern-
mentofIndiahavenocontrol)。5月28日,中国和印度签订协定,印度同意为中国运送3500吨大米

到西藏,自1952年6月到12月,每月从加尔各答港口运送500吨大米至亚东,运费由中方支付②。7
月18日,申健同梅农就此达成谅解。至此,中印两国有关中国取道印度转运大米进藏的谈判初步完

成。
在这一时期中国还试图进一步发展同印度的经贸联系,并得到印方的响应。中国外贸部在1952

年9月初同印度驻华使馆的会谈中,希望用赚到的卢比购买印度商品。中方请印方提供可出售的商

品目录,以及印方希望从中方购买商品的数量、种类和价格。中方还表示,希望在未来12个月内,从
印度运200吨印度茶到西藏;同时,中方还提出,由于藏民迫切需要西康和云南的茶叶,希望将2000
吨中国茶叶经印度运往西藏地区,中方愿意为经由印度运往西藏的货物支付进出口关税③。在10月

13日签订粮食合同后的晚宴上,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副部长雷任民表示,中国政府希望把贸易扩大

到大米之外的商品,愿意考虑印度对大米、锑矿石、水牛皮、桐油等商品的需求,希望印方考虑④。10
月14日,印度驻华使馆向印度外交部汇报说:“我们正同中方外贸部、外交部进行会谈,探讨扩大贸易

的可能性。”对此,尼赫鲁在10月27日的一份指示中,对“与中国进行贸易”作了说明。他指出,印度

相关部门对同中国做生意“多少有点害怕”,因为担心这可能会招致美国政府的不满。尼赫鲁以向中

国出售橡胶为例说,印度禁止向香港销售旧橡胶轮胎,以免又转口到中国内地;而锡兰则直接对华出

售优质橡胶,它甚至都没承认中国。尼赫鲁强调指出:“我们至少应在与中国开展贸易的问题上行事

自由,不要总是忧心忡忡,生怕别人会不高兴。”⑤

三 中印有关完成转运1000吨余粮的交涉

印度政府虽承诺转运大米,但仍以种种借口拖延转运的完成,特别是印方坚持以协助转运的时限

为准,而不以数量为准。为此,中方不断同印方进行交涉,要求延长期限,完成所剩大米的转运。相关

资料表明,“1953年,存印度加尔各答的大米1000吨陆续运藏,经亚东运大米的任务胜利结束”⑥。

1952年7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馆照会中国外贸部表示,运藏大米不以数量为准,只以时间为

准⑦。实际上,印度从1952年7月底才开始从其境内驮运至亚东,9月13日西里古里至甘托克一段

公路被雨水冲坏,9月20日起又遇山洪爆发,冲毁道路,至10月21日恢复运输,共停运38天。乃堆

拉山口冬季因受风雪阻碍,1—2月完全封山。到1952年年底,运抵亚东的粮食仅有1100多吨,尚不

到原定运输量的三分之一。12月22日,中国外贸部第三局局长卢绪章同高尔参赞会谈,商谈未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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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米运输问题。卢绪章说,按照计划年底应运完3500吨,而现在实际只运了1000多吨,这样的运

输数量及速度,都不能令人满意。卢绪章提议,未运完部分,今后每月按500吨运,运输期要求延长到

1953年4月底。高尔答应将问题呈报印度政府①。鉴于此种情况,12月28日,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曾

山召集外交部何英副部长、总后勤部、外贸部第三局开会,商议对策。会议认为,转运粮食未能按照原

定计划完成的原因,在于印方火车皮和中方驮力不足以及雨季的影响。从干都至亚东段,中方已组织

骡马五千余驮参加运输;但粮食多堆积于西里古里,西里古里至干都一段运输较困难,因此干都已呈

无粮可运。与会人员认为:“鉴于合同将期满,印方扬言到期即停运。如一旦停运,我方所组织骡帮将

因无粮可运而分散回家,以后再动员不易。”为此,会议作出三项决定:其一,争取印方继续协助将米运

完事,由外交部考虑如何提出,印方不因合同期满而停运;其二,由军委后勤部电告西藏方面,适当调

高运米运费,以鼓励骡帮,以利速运;其三,向印方交涉延长转运期限事,“可由外贸部乘印向我订购

1953年大米之际,向印度提出”②。总后勤部在1953年1月10日也致函外交部:“请中央向印方提出

将运米时间延长至1953年6月底,因为以目前的驮力计算,只有如此才能完成运米任务。驮米的每

个骡子只能驮运120斤,正常有500匹左右运米。”③

1953年1月5日,印度驻华大使馆照会中国外贸部。照会指出,到1952年12月31日,印方

转运大米约1700吨,余下800吨,到1953年元月底运输完毕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原因在于,在
锡金,严重地缺乏车辆,缺乏装备、粮车及人员,加上恶劣的气候,阻碍了进行布置以加速运输的可

能性。假使这批作为讨论问题的大米曾按时起运,按时到达加尔各答,使其可能至少在1952年6
月底开始运往西藏,那就可能至12月底左右运送3500吨,并按月率500吨运送④。1月13日,卢
绪章同印度驻华使馆专员那格(Nag,兼任印度驻上海使馆总领事)进行会谈。有关转运大米的问

题,那格提出,由于大米的运输阻塞了由印赴藏的交通,因此使印度接近西藏的地区受到了影响,
印政府在1月底运完2500吨后不再运。卢绪章指出,在7月18日中国驻印度使馆与印度外交部

换文中,已得到印度政府完成3500吨运输的承诺,况且大米已全部运到印度,故中国政府甚望印

度政府能将2500吨在1月底前运完后,再将1000吨续运完毕。那格答应向政府请示再复⑤。1月

29日,中国外贸部在给印度驻华使馆的照会中指出,中印在1952年7月18日达成有关运输全部

粮食的谅解更具权威性,并解释了转运拖延的原因。外贸部的照会指出,第一批1000吨大米在

1952年7月3日运抵加尔各答,这是6月底后的第三天,但在7月29日才运往西藏,第二批2500
吨于1952年7月15日从中国发出。因此,任何进一步延误都不是中方造成的,中方认为是印方

的运力问题,加尔各答至西里古里铁道车皮不足,西里古里至干都汽车数量不足。部分原因则在

于中国政府无法克服的其他困难。因此,中方的照会明确要求印方以“协助运输大米数量为准,而
不以协助运输时间为限,直至运完3500吨为止”⑥。

对于中方的要求,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NedyamRaghavan)在1953年1月31日打电报给外事

秘书长拉·库·尼赫鲁(RatanKumarNehru)汇报说,中方递交的照会再次要求印方本着友好精神,
并根据大使馆1952年5月26日的照会,为运输余下的1000吨大米提供帮助。对中方所提的1952
年7月18日中印双方的谅解,赖嘉文说:“我方档案中并无此次会议的记录。”不过,赖嘉文在电报中

敦请“重新考虑我方的决定,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剩余的1000吨运到西藏”⑦。2月6日,印度外

交部电告赖嘉文,如中方依据1952年7月18日达成的谅解,认为要转运全部的3500吨大米,“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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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致外交部的函件(1953年1月10日)”,档案号:105 00154 03(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印度驻华大使馆给中国对外贸易部的照会(1953年1月5日)”,档案号:105 00154 03(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对外贸易部第三局:《与印度谈判简要报告(1953年1月13日)》,档案号:105 00154 05,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中国对外贸易部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照会(1953年1月29日)”,档案号:105 00154 03(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赖嘉文致拉·库·尼赫鲁的电报(1953年1月31日)”(“RaghavantoR.K.Nehru”),阿维塔尔·巴辛:《印度与中国的关系

(1947—2000):文献史研究》第2卷,第889页。



不正确的”,已告知中国参赞,12月31日停止转运。印度外交部在电报中强调,印方“在提供运输便

利方面并无任何拖延”,拖延的原因在于中方没有及时派出驮力和驮夫。因此,“应向中方解释我方的

正确立场,在为将来的运输做出适当安排之前,必须解决突出的实际困难”。印度外交部的电报还特

别指出:“中国政府希望我方把这些安排作为友好之举,你应向他们说明,假如他们在处理我方所提出

的以合理价格供应足够数量的高粱和大米的要求时,也表现出同样的友好精神,那将极大有助于我方

考虑他们的请求。”①

在此后有关完成余粮转运问题的交涉中,印度一直坚持将继续转运同中国出售粮食联系起来。

1953年2月10日,外贸部第三局邹斯颐科长与那格专员会谈。有关尚未运完的大米问题,那格表

示,使馆已打了“强有力的电报”给外交部,支持中方意见,他个人认为印度政府可能在一两个月后再

将余粮运出。那格特别指出,高尔了解中国情况,此次回国担任外交部相当于亚洲司司长职,定会帮

助解决转口大米的问题。有关转运西藏茶叶的问题,那格希望中方提出目前需要转口的最低数字,由
印方考虑,他个人欢迎中方购买印度茶叶运藏。对于印藏贸易,那格说,印藏贸易的基本困难在于运

输,中方可提出较长期的通盘计划,把西藏每月所需数量和商品(包括转口物资)告诉印方,由印方考

虑。关于印度对华出口问题,那格表示,钢铁出口困难,但如果中国能买一些纺织品、白糖、麻袋等,则
可能会搭配一些钢铁,还可能供给一些肥田粉。那格在此次会谈中特别强调中国出售大米一事,希望

中国能早日予以答复②。

1953年2月13日,印度外交部电告驻华大使馆说,去年商定的转运已于12月31日结束,作为

特例而将期限延长至今年1月31日,印方答应提供运输便利的所有大米都将运走;而中方现在希望

再提供便利,以转运1000吨,“我们虽要考虑这件事,但在确定适当的运输安排之前,必须解决突出的

实际困难。你应向中方解释这一点,并要非正式地让中方知道,假如他们能以合理价格处理印方提出

的购买高粱和大米的要求,那将极大地有助于我方考虑他们的请求”③。2月20日,邹斯颐与那格再

次会谈,讨论清理运粮的旧账和转运余粮的问题。邹斯颐建议,中方归还以前所收印方之揽货佣金

57亿元人民币(旧制。下同),而印方归还中方向印方索取之速装费34亿元人民币,大米品质差价23
亿元人民币,合计57亿元左右人民币。邹斯颐指出,以上账目双方僵持一年多,为及早解决所有旧

账,中方提议采取双方冲账的办法。那格表示,印方同意考虑。关于转运余下的1000吨大米的问题,
那格仍强调运输困难,但他同时提出,如中国能告知出售给印度大米和高粱的数量,即算是少量,对于

解决转藏大米和茶叶问题亦有帮助。对中方是否供应印方大米,邹斯颐并未表态,表示中方和印方一

样,愿意继续发展两国贸易,并希望印方能将1000吨大米及早运出。那格答应再电请政府指示④。
西藏军区此时也敦请中央加大同印度交涉的力度,尽快将余下的1000吨大米运往西藏。1953

年2月18日,西藏军区向中央、西南军区报告说,根据亚东转运站的统计,至1953年1月底,实收

3434502斤;除已发给亚东、江孜、日喀则部队食用之884502斤外,现实库存为255万斤。除干都、亚
东途中驮运大米外,干都尚有大米1000余包。按2500吨米装包,每包60斤,应为83333包。除已收

到的72425包外,尚有10900包未到亚东,估计这些大米1953年4月可全部运抵亚东。除运输损失

约15万斤,及发给部队食用外,在4月份亚东仍实存大米约3975000斤。为此,“为解决明年粮食问

题,建议仍请通过外交途径将现存印度加尔各答之1000吨大米运入西藏”⑤。3月7日,中共中央在

发给张经武、西藏军区、西藏军区后勤部、西藏外事处、西南局的电报中指示说:“本年内提供印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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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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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部给赖嘉文的电报(1953年2月6日)”(“FromForeign,NewDelhitoRaghavan”),阿维塔尔·巴辛:《印度与中国

的关系(1947—2000):文献史研究》第2卷,第890页。
对外贸易部第三局:《与印度谈判简要报告(1953年2月10日)》,档案号:105 00154 05,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印度外交部给赖嘉文的电报(1953年2月13日)”(“FromForeign,NewDelhitoRaghavan”),阿维塔尔·巴辛:《印度与中

国的关系(1947—2000):文献史研究》第2卷,第897页。
对外贸易部第三局:《与印度谈判简要报告(1953年2月20日)》,档案号:105 00154 05,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西藏军区给中央、西南军区的电报(1953年2月18日)”,参见杨一真:《由广东取道印度运大米进藏纪实》,氏著:《西藏记

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回忆文集》下册,第455页。



15万吨,分批成交,第一批为5万吨。但在谈判第一批大米前,必须要印度政府履行原议,保证将未

运完之1000吨大米即行运藏。”中央还强调指出,“在中印贸易整个谈判过程中,我们拟将卖给印度大

米与西藏供应问题结合提出,同时解决”,并拟于谈判第一批大米贸易时,再提出转运大米3000吨(至
少2000吨)、茶叶1000吨(至少500吨)进藏,并要求在印度购买一部分西藏所需商品(如布匹、食糖、
铁器等)运藏①。此前,卢绪章在3月5日同那格会谈时,提出在1953年,除去年的1000吨粮食继续

转运外,希望能再转运3500吨大米和1000吨茶叶到西藏。那格表示,根据边境运输情况,每月至多

500吨,一年合乎运输条件的实际只有半年,所以,他认为中方建议恐难实现。他建议先解决去年剩

余的1000吨,然后再向印度政府请求新的转运问题②。
中国向印度出售大米的同时,希望用售米款为西藏采购以下物资:镀锌铁丝、镀锌铁皮、铁皮、锤、

斧、锯、镗刀等,农机具包括骡马车、铁锹、犁、镰刀、铲子等,棉织物包括哔叽、毛织品、毛毯等,杂物类

包括橡胶鞋、雨衣、煤油、绳子、纸张、油墨、酒精、肥皂、护目镜等,食品、食用油、糖等,仪器仪表包括水

平仪、求积仪、经纬仪、绘图仪器等,其他包括沥青、氯化钠、水泥、药品等。中方还提出希望购买以下

物资:化肥,包括硫酸铵、磷酸钙等;黑胡椒及染料,包括靛蓝浆、靛蓝粒等;马口铁;药品,包括磺胺胍、
磺胺嘧啶、磺胺、青霉素等。对中方的上述要求,印度驻华使馆在1953年3月25日给印度外交部的

电报中说,中方之所以在此时仍推迟标价,是想先知道1000吨大米的起运日期③。4月12日,印度外

事秘书皮莱(N.R.Pillai)指示赖嘉文:“应中方要求,我方本着友好精神,同意向西藏运输余下的1000
吨大米。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这决不构成将来也会如此的先例。”④4月13日,周恩来在同赖嘉文谈

话时,专门提到转运大米一事,敦促印方提供便利,尽快完成转运。尼赫鲁在4月19日电告赖嘉文:
印方将考虑安排运输,将已运至印度的1000吨大米运往西藏,但“这绝不能想当然认为此乃常规”,因
为这已给“我方带来诸多麻烦”;至于其他物资,印方也准备考虑在合理的范围内供应西藏⑤。4月23
日,印度外交部指示驻华使馆,应告知中方:运输困难是巨大的,最终只有数量有限的大米通过此种途

径运到西藏地区。电报还强调:“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可更为便利地满足藏人需求;据我方了解,这
些渠道可安排出口足够的大米,以满足藏人的正常需求。”⑥

对于此时以出售粮食换取印方同意继续转运余粮以及出售相关物资,中国虽积极争取,但并未持

乐观的态度。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印度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加大对西藏地区的贸易管制和禁运。1953
年4月9日,中国外交部和外贸部在给驻印大使袁仲贤的电报中指出:“印度迫切需要大米。此次对

西藏贸易加紧管制,可能与目前大米谈判有关。我们当争取在大米谈判中以一部分米款购买西藏所

需物资,也主要仍依靠西藏贸总大力组织私商与走私来满足西藏需要。”⑦另一方面,中国此时可以出

售的粮食并不多,同印度进行有关谈判的筹码不大。外贸部在4月21日给西藏贸总和袁仲贤大使的

电报中明确指出:“关于与印谈判中争取购买西藏所需物资问题,根据目前我余粮不多,对印谈判资本

不大,并在印方对我西藏贸易限制加紧情况下,要想在此5万吨大米谈判中解决西藏急需物资困难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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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致张经武、西藏军区、西藏军区后勤部、西藏外事处、西南局的电报(1953年3月7日)”,档案号:105 00116 07,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我外贸部就经印度转运粮食至西藏事同印度驻华使馆的交涉情况(1953年3月11日)”,档案号:105 00154 04,中国外

交部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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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赖嘉文的电报(1953年4月19日)”(“CabletoN.Raghavan”),拉文德尔·库玛尔、H.Y.普拉萨德编:《尼赫鲁选集》
(RavinderKumarandH.Y.SharadaPrasad,eds.,SelectedWorksofJawaharlalNehru)第2系列第22卷,新德里:尼赫鲁纪

念基金会1998版,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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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尚待争取,须视情况发展而定。因之希贸总大力组织印藏私商走私,并请袁大使指导宝元通秘密

予以协助。”①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决定出售大米,以争取谈判的主动。1953年5月3日,中国准备了向印度出

售5万吨大米的合同草稿,其中约定1953年6月交货14000吨,7月16000吨,8月20000吨②。5月8
日,卢绪章同印度驻华使馆参赞高伯登(R.Goburdhun)、那格进行会谈。对中方提出的何时起运

1000吨未运粮的问题,高伯登回答说,印度政府最高当局已同意转运,就是双方不签大米合同的话,
印度政府也一定要运。卢绪章说,希望印度政府早日确定起运日期。卢绪章还指出,现在虽只谈关于

1000吨未运粮问题,但今后如有需要,印度政府是否还愿意替中方转运。高伯登回答说,转运粮食去

西藏,在运输上会遭受到很大困难,故不能作为常例;但他个人认为,以后西藏再有需要,要求转口,在
中印友好基础上,印度政府也会考虑转运的,不过这是将来的事,希望将来再谈。有关购买印度商品

运藏问题,卢绪章提出,可否利用部分售米货款,来购买西藏所需商品并输往西藏,由印度政府给予必

要的便利。如印度政府同意,可否用双方换文的形式来决定。高伯登说,基于中印友好,如有需要,印
方可以考虑,并希准备西藏所需之货单,交予印方③。5月16日,卢绪章同那格就中国出售5万吨大

米进行会谈,就价格达成初步意见,最低价格是每公吨60英镑,上海离岸价格;中方向印方提交了在

印度购买物资的清单,包括卡其布、白布、帆布、打字纸、新闻纸、道林纸、其他纸、骡马大车(600整套,
包括橡胶轮胎)、水泥(300吨)、绳(4400公斤)、食油(50万斤)。更为重要的是,卢绪章再次提出,请
印度继续转运1000吨大米④。5月20日,那格约见邹斯颐时表示,印度政府认为大米价格太高,除非

大米价格大大降低,否则印度政府恐不会接受。他问中方在价格上是否有让步余地。邹斯颐说,在上

次会谈中,卢绪章局长已告知印方,60英镑是最低价格,这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提出的,不能再减。
那格说,是否能够考虑到中印间之友谊再予以减价。邹斯颐表示:“在我们作价时,正因为考虑到中印

友谊才以60英镑作价,否则我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高于此价的30%~40%出售。”那格同意再转

告印度政府此为中国政府最低价格,请印度政府再考虑。邹斯颐询问,1000吨未运粮以及在印购买

所需物资运往西藏问题,是否已得到印度政府答复。那格说,还没有。邹斯颐说,这些问题双方已经

谈过好多次,而印方也屡次表示可以得到回音,希望很快地解决。外贸部在会谈后给薄一波、曾山的

报告中认为,“印方似为试探企图压低米价”,因此,“对60英镑必须坚持一时,对1000吨未运粮及购

买西藏所需物资必须得到肯定答复。为了及早达成协议,如果1000吨未运粮及西藏所需物资问题得

到解决而印方坚持减价时,拟考虑每公吨减价到58英镑”⑤。

1953年6月以后,中印双方继续就粮价问题进行交涉,印度坚持以低价购入大米。6月5日,
卢绪章同那格举行会谈。关于1000吨未运大米问题,那格说,他已经得到印度政府的答复,可以

在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开始起运。关于出售印度5万吨大米事,那格表示,印度政府认为价格太

高,除非价格降低至40英镑以下,否则印度政府恐难接受。有关在印度购买物资运往西藏的问

题,那格说,他尚未得到印度政府的答复。6月9日,卢绪章同高伯登、那格就大米价格问题继续举

行会谈。印方一开始就表示,中方出价太高,如不降至40英镑以下,印方无法考虑。对此卢绪章

指出,双方在价格上距离很远,据中方了解,“目前泰国自由市场大米售价每吨80英镑以上,缅甸

自由市场大米售价每吨在79~82英镑之间;因此,可否告你方出价每吨40英镑以下之根据,以供

我方参考”。高伯登说:根据印度政府来电,目前印度政府已能按每吨35~38英镑之价格在他处

买到大米,因此除非中国政府将大米价格降低至40英镑以下,否则印度政府对购买中国大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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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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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组织走私,勿待谈判解决,对外贸易部致西藏贸总并袁大使的电报(1953年4月21日)”,档案号:105 00116 11(1),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合同草稿(1953年5月3日)”,档案号:105 00154 05,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对外贸易部三局致函外交部陈家康司长(1953年5月25日)”,档案号:105 00154 05,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卢绪章同那格的谈话(1953年5月16日)”,档案号:105 00154 05,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印度谈判报告》(外贸机204号),“李哲人、雷任民致薄一波、曾副主任的报告(1953年5月30日)”,档案号:105 00154
05,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李哲人,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事,只能谢谢。他相信印度政府所提价格系从实际出发。卢绪章当即强调,中方所提价格,系从国

际市场价格实际情况出发,现双方所了解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建议双方再调查国际市场价格,并将

印方价格意见报告中方①。
印度此时在大米价格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在中方看来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可能是借其中立国

遣返委员会所处地位,向我压价,如能达到40英镑的目的,以便以此为依据向缅甸杀价”②。此时,印
度和缅甸正就购买大米问题进行谈判。印度长期从缅甸购入大米,1948年每吨38英镑,1952年每吨

62英镑③。1953年国际市场的大米价格在每吨75~80英镑之间,缅甸准备以每吨60英镑向印度出

售大米。尼赫鲁认为,印度大米的供应情况因国内丰收得以极大改善,印方不能以自己不能支付的价

格去购买缅甸大米,况且国际市场的价格已经下降了④。为此,印度在谈判中极力压低购买价格。据

中国驻印使馆1953年5月5日的电报称,印缅大米谈判缅甸最初索价每吨69英镑,印度政府给价仅

40英镑,后来缅甸提出从拟售与印度50万吨大米中的三分之二按60英镑计算,其余三分之一由私

商投标,缅甸自由市场投标出口大米为82英镑左右。印度政府坚持全部按48英镑计算,同时允以军

火售与缅甸来相诱,双方未达成协议⑤。另一方面,1953年印度国内大米收成良好,进口大米的需求

也不是那么迫切了;正如尼赫鲁在4月19日给赖嘉文的电报中所指出的,“假如能以合适的价格从中

国获取大米,那就准备购买些,以备不时之需”⑥。1953年中国计划出售印度5万吨大米,两国因价格

问题未能达成协议⑦。

1954年以后,中国不再考虑通过印度转运大米到西藏,主要是存放亚东的粮食再运至拉萨非常

困难,同时中方当时也可从尼泊尔购买粮食。西藏财政委员会在1954年7月向外贸部报告说,“原由

印转藏大米运抵亚东后,因运输困难不易调运拉萨,已有变质现象,因此本年不必再向印方洽购大米

运藏”。西藏财委此时还建议购买尼泊尔的大米,以解决粮食不足的困难,因为“拉萨市上可购到尼泊

尔大米,如全部收购年可达几十万吨。价格上较内地运来或自印进口都低”⑧。同时,1953年以后印

度国内粮食状况极大好转,不再需要从中国购买粮食,甚至还一度考虑以低价向中国出口大米,中国

也由此失去同印度商谈转运粮食、购买商品的筹码。1954年4月15日,印度外交部指示驻华使馆:
“我们看到有报道称,中国部分地区存在着粮食短缺的情况。假如中方需要大米,我方可通过出口一

些普通大米,以此帮助中国,比如说5万吨。这种品质的大米目前国际通行的价格约为每吨50英镑,
但假如中方需要的话,我方可按45英镑出售。……如有必要,我方还可把大米作为贷款。”⑨

四 结  论

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时强调指出:“公路即使

修通,也不可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运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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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①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充分显示出粮食和后勤补给在和平解

放西藏初期对解放军生存下来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取道印度转运粮食进藏以及在印采购重要物

资,充分显示出印度在这一时期中国治藏战略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因此,中国在相关谈判和交

涉中,既坚持既定的方针,又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印度提出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在取道印

度转运大米和其他重要物资进藏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在进藏初期面对日渐突出的中印边界问题

时,采取了“暂稳现状”的政策。
在协助转运大米进藏的问题上,尼赫鲁在1953年3月5日指示外交部说:“我们让印度成为中国

向西藏运送物品的主要通道,这是没有问题的,我方本可不同意这样做;但总体而言,从更为广阔的政

治角度看,允许小规模的运输通过,并维持这种联系的方式,看来还是有利的。因为那种方式本身就

具有某种心理上的意义,说明了西藏对印度的依赖。”②因此,尼赫鲁在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坚决避免

在谈判中把大米过境转运入藏同中国向印度出售粮食挂起钩来,以免造成是印方由于购买中国粮食

才同意转运大米的印象。实际上,印度在同中国进行有关转运和购买粮食的谈判过程中,充分利用其

自身优势地位和重大事件节点,通过坚持以转运时限而不以数量为准、加强对西藏的贸易管制和禁

运、利用其作为朝鲜战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等,不断施加影响和压力,力图在同中国的谈

判和交涉中获得理想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尼赫鲁把转运大米同解决所谓印度在藏利益的“根本问

题”联系起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同中国进行“解决所有悬而未决问题”谈判时加以使用,这反

映出他充分利用印度在中印关系中所处的优势地位、以实现其视之为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的意图。
在尼赫鲁看来,这些战略利益并非仅限于贸易关系,“必须涉及诸如对边界的确认这样的政治利益”。
印度在协助转运大米进藏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显示了其对华战略的重要考虑和实质,特别是

印证了印度决策者对这一时期中印关系所呈现的不对称性的认识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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